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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护法规是保障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安全和健康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
,

是社会主义

法的组成部分
。

它主要包括
:

关于安全技术和生产卫生的规定 ; 关于工作时间
、

休息时间与

休假制度的规定 ; 关于女工和未成年工劳动保护的特殊规定 , 关于劳动保护的组织和管理制

度的规定等
。

它的任务是
:

调整生产过程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
,

以保障劳动

者的安全和健康
。

加强劳动保护立法
,

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
,

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和健

康
,

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
,

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我国宪法规定
,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劳动条件
,

加强劳动保护
。

这充分体现 了

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和爱护
,

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意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我

们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劳动保护立法工作
。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工人阶级进行 了争取劳动保护立法的斗争
。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

表大会于一九三O 年六月通过并公布了
《
劳动保护法

, ,

中华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三一年十一

月颁布了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

》 ,

这两个法比较全面地规定了劳动保护的要求
。

抗 日

战争时期
,

各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一些战时劳动保护单行法规
。

例如
: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

了 《
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 (草案 )

》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 了
《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

护暂行条例
》 。

解放战争时期
,

各新解放区先后发布的暂时劳动法令也都规定了劳动保护的

要求
。

例如
:

一九四八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的哈尔滨市政府制定的
《
战时劳动法

》 ,

就对

劳动保护问题作 了具体规定 ; 同年七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
《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

任务的决议
》 ,

也要求企业尽可能改善安全卫生设备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
》 规定

: “ 公私企业 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
” , “

保护青工女工的

特殊利益
” , “

实行工矿检查制度
,

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卫生设备
” 。

这就确定了我国劳动保

护立法的基本原则
。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

为了保护
、

恢复和发尽生产力
,

各级人民政府和

中央有关产业部门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劳动保护法规护 例如
:

一九五 O 年政务院财政经

济委员会发布了
《公私营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要点

》 ,

一九五一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

了 《工业交通及建筑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办法
, ,

一九五一年
、

一九五二年劳动部先后发

布 了
《关于搬运危险物品的几项办法》 和 `

关于防止沥青中毒的办法
》 ,

一九五二年政务院

在
《
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

》
中要求

“
坚决贯彻八小时至十小时工作制

” ,

同年纺织工业

部和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发布了
《
关于保护女工

、

保护孕妇的通知
》 ,

等等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这个时期全国共颁布了一百一十九种劳动保护法规
。

由于执行这些劳动保护法规
,

厂矿

企业的劳动条件普遍得到显著改善
,
职工伤亡事故也有很大下降

。

广大职工深切体会到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对劳动群众的关怀和爱护
,

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从 南激龙 弓更高的

劳动热情
,

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

一九五三年国家进人了有计姗的建设时怒
,

为了使劳动保沪工作更好地运应国民纷济发

展的需要
,

又有计划地制定和傲布了许多童要的劳动保护法规
。

例如
:

一九五四年发布的
《
关

刀一矿企业编制安全技术劳动保护措施计划的通知 》 、

一九五六年发布的 成几于进一步加强

安全技术教育的决定
》 、 《工厂安全卫生规程

》 、 炙建筑安装三
_

程安全技术规程
一

卜 人

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
》 和 《关于防止厂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

》 等等
。

!
一。时

,

还就安 尧

生产中某些特殊问题
,

如预防橡胶汽油中毒
、

防止金属废料爆炸和加强安全用电工作等
,

制

定了一些单行的法规和制度
。

中央各产业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
,

则制定和发布 了具体的实施

办法和细则
。

据不完全统计
,

国家在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 划时期
,

颁布了
’ 一

于五种重要的劳

动保护法规
,

加上产业部门和地方制定的
,

共有三百多种
。

这是我国有计划制定和颁布芳动

保护法规的一个重要时期
。

这就为全国有计划地加强劳动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

为顺利

完成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创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
。

由于实施了这些劳动保护法规
,

进一步改

善了劳动条件
,

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又有很大下降
。

一九五七年职 二叫公死亡 乍
`

J
一

儿

五三年相比
, 一

卜降将近一半
。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 O 年
,

由于国家工作指导上
“ 左

”
的错误

,

忽视劳动保护立法工作
,

劳动保护工作受到很大冲击
。

许多厂矿企业无视劳动保护法规
,

不尊重科学
,

不按客观规律

办事
,

盲目蛮干
,

致使职工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大幅度上升
,

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
。

到 了一九六三年
,

在国民经济
“ 调整

、

巩固
、

充实
、

提高
” 的方针指引下

,

在总结建国以来

劳动保护工作的基础上
,

针对存在问题
,

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加强企业生产中安全 厂作的几

项规定 》 ,

对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

安全技术措施计划
、

安全生产教育
、

安全生产定期检

查和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等工作
,

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

这项规定是企业中安全生产组织

管理工作的基本准则
。

为了改善企业工业卫生和保障工人健康
,

国家计委
、

卫生部手 一九六

二年公布 了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 ,

国务院于一九六三年批准发布了
哎防

_

;七矽尘危害工

作管理办法 (草案 ) 》 ,

同年劳动部公布试行了
`国营企业职工个人防护用品发放标汀净

。

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
,

企业的劳动保护工作才重新走上正轨
,

职工伤亡事故得以迅速

下降
。

到 了一九六五年
,

全国厂矿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已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
。

在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

,

虽然也发布过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
,

但劳动保护立法工作

基本停顿
,

企业的一切规章制度都被污蔑为
“
管

、

卡
、

压 ” ,

劳动保护工作无人过问
,

劳动

者的安全和健康失去保障
,

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大幅度连年上升
。

一九七六年粉碎
“
四人帮 ”

以后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以来
,

拨乱反正
,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

十

分重视劳动保护立法工作
,

强调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
。

一九
一

七八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

要

求彻底肃清
“ 四人帮

” 的流毒和影响
,

认真做好劳动保护工作
。

一九七九年国务院批转的国

家劳动总局
、

卫生部
《关于加强厂矿企业防尘防毒工作的报告

》
中指出

:

要 “ 严格执行国家

的劳动保护法规
” , “

对严重违法
、

情节恶劣并造成恶果的
” , “

给予必要的处分
,

直至追

究法律责任
” 。

一九七九年国务院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
、

国家经济委员会
、

国家劳动总月发

出通知
,

重申继续贯彻一九六三年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加强企业生产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

沙

和一九五六年国务院发布的三大规程
。

由于认真执行劳动保护法规
,

加强了劳动保护工 f仁
,

一九七九年开始扭转了
“ 文化大革命

” 以来伤亡事故不断上升的局面
,

而且做到 了事故逐年



有所下降
。

现在
,

国家正加紧制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 和其他劳动保护单行法规
。

这

些法规的颁布
,

必将推动劳动保护工作的开展
,

促进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
。

综上所述
,

可以看出
:

建国三十三年以来
,

劳动保护工作经历了三起两落的发展过程
,

取得不少经验
,

也有不少教训
。

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建国以来劳动保护立法和劳动保护工作的

巨大成绩; 并进一步认真总结经验
,

吸取教训
,

推动工作的开展
。

目前在劳动保护立法和执行劳动保护法规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

第一
,

劳动保护立法不够完备
,

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
。

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
,

对劳动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

劳动保护立法应 当反映这种要求
,

应 当

反映现代劳动保护科学技术的水平
。

目前
,

我国的劳动保护法规
,

多数是五十年代制定的
。

不少法规现在仍然行之有效
,

应当继续贯彻执行
,
但也有一些规定

,

制定当时是切合实际的
,

而现在已经不适应八十年代现代化生产建设发展的需要
。

例如
, 《工厂安全 卫 生 规 程

》 和

《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
》 ,

就有必要加以补充和修订
。

由于生产领域的扩展和环境保

护科学的发展
,

原来的劳动保护领域和劳动保护立法范围以至内容
,

已不完全符合新的实际

需要
,

这就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劳动保护立法
。

从制定程序来看
,

有些只是以指示或通知的形

式发出
,

有些只能算是政策性的文件
,

立法程序不够完备
,

这个问题也有必要加 以研 究 解

决
。

第二
,

法制观念不强
,

有法不依
,

违章严重
,

这是目前实施劳动保护法规中突出的严重

问题
。

实践证明
:

认真执行劳动保护法规
,

劳动保护工作就能搞好
,

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就会

减少 ; 否则
,

就必然得到相反的结果
,

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就没有保障
。

大量的伤亡事故并

不是 由于技术上的或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的
,

而是由于无视劳动保护法规
、

违章 作 业 造 成

的
。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
,

伤亡事故中由于违章造成的约占百分之七十
,

而其中青工发生的事

故又 占百分之六十
。

由于安全生产教育不够
,

有章不循
,

盲目蛮干
,

冒险作业的现象十分严

重
。

尤其是
,

有些生产领导者不重视职工的安全和健康
,

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安全生产方针

和劳动保护法规
,

不理 解
“
生 产必 须安全

,

安全促进生产
”
的辩证关系

,

往往把安全和生

产对立起来
,

特别是在生产任务繁重时更容易忽视安全工作
,

强令工人冒险作业
,

以致发生

伤亡事故
。

因此
,

全体职工特别是生产领导者
,

应该增强法制观念
,

做到有法必依
,

严格执

行劳动保护法规
,

遵守操作规程
。

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

第三
,

执法不严
,

监督检查制度不健全
。

劳动保护法规和其他法一样
,

具有法律效力
。

谁违反劳动保护法规
,

谁就应该担负法律责任
。

然而
,

有些生产领导者违反劳动保护法规而

且造成了严重后果
,

却不负法律责任
,

有的甚至还照样得到提升
。

例如
:
某煤矿曾发生死亡

十七人的事故
,

事故责任无人迫究
,
某煤矿发生了严重事故

,

矿务局长不但没受处分
,

反而

被提拔到省里去 当了副局长
。

工人对此很不满意
。

为什么有些千部犯法可以不负法律责任 ?

原因很多
,

主要有两点
:
一是思想认识问题

。

认为
“
生产和打仗一样

,

死人的事不可避免
” ,

一旦发生事故
,

往往强调客观原因
,

或者只追究工人的直接责任
,

而不迫究千部的责任
。

二

是某些部门或单位没有摆正
“
权

”
和

“
法

”
的关系

,

滋用职权
,

以言代法
,

干预司法活动
,

使应负法律责任的领导者蒙混过关
。

这就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法的严肃性
,

造成 了不良的政

治影响
。

长期以来
,

国家没有健全的劳动保护监督检查机构和监督检查制度
,

也是不能保证



劳功保护法规得以贯彻执行的重要原因
。

例如
;

有些地区
、

部门和单位不 孟视劳 功 保 护 工

作
,

任念削减劳动保护经费
,

砍掉劳动保护施工项 目
,

把国家规定用于芳动保护的专款挪作

他用 ; 对新建企业没有严格的验收制度
,

明明不符合国家劳动保护施工标准的也硬要投产
;

在计划
、

布置
、

检查
、

总结
、

评比生产的时候
,

不注意同时计划
、

布置
、

检查
、

总结
、

评比

安全工作
,

等等
。

这就容易埋下事故隐患
,

威胁职工的安全和健康
。

因此
,

建立和健全劳动

保护监督检查机构
,

完善监督检查制度
,

是负待解决的问题
。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劳动保护的需要
,

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
,

必须

进一步加强劳动保护立法
,

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
。

一

首先
,

要加强劳动保护立法的研究和规划工作
。

在总结建国以来劳动保护立法工作经验

的基础
_

匕 针对劳动保护工作和劳动保护立法工作中的问题
,

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
,

井借鉴

外国经验
,

提出今后若干年劳动保护立法的统一规划
,

确定重点
,

有计划地制定和颁布一些

新的劳动保护法规
。

这是关系到保护劳动者切身利益和促进社会主 义生产建设发展的一项重

要工作
,

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

其次
,

制定劳动保护基本法
,

这是立法的重点之一
。

有 了劳动保护基本法
,

劳动者的安

全和健康就能基本上得到保障
。

目前
,

我国已经有了一些属于各个部门的劳动保护基本法
,

但还没有适用于各部门
、

各行业的统一的劳动保护基本法
。

三大规程和 《关于加强企业生产

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
》
十分重要

,

许 多内容仍然适用
,

有些内容修改后可以适用
,

应当继

续认真贯彻执行
。

在此基础上
,

再制定一个劳动保护基本法
,

即适用于一切企业
、

事业
、

机

关
、

团体劳动者的
《安全卫生法 》 ,

以督促和保障全国各行各业实现安全生产和文明生产
。

第三
,

加强某些部门的劳动保护单行法规的立法
。

制定部门的劳动保护单行法规
,

对于

保障本系统的安全生产和文明生产具有重要作用
。

有些部门现在还缺少这种 单 行 法 规
。

例

如
,

矿山企业发生的伤亡事故和职业病
,

在生产部门中占的比例较大
。

为保障矿山职工的安

全和健康
,

就有必要制定一个适用于在我国境内开办的一切矿山企业的安全卫生单行法规
。

又如
,

我国农村社队企业据统计约有三千万职工
,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劳动大军
。

这些职工在生产劳动中的安全保障和劳动条件都比较差
,

保护他们的劳动是一项
一

十分重要的

任务
。

对于集体所有制农业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
,

也要认真加以保护
,

要防止农业机械伤害
、

触电
、

农药和化肥中毒等事故的发生
。

这些
,

都有必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劳动保护单行法规
。

第四
,

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
,

健全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制度
。

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是

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
,

是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
。

但是
,

执行劳动保护法规不

会一帆风顺
,

而是会遇到各种阻力的
。

一方面
,

要 同种种不安全
、

不卫生的 自然因素作斗争
,

另一方面
,

又要同不重视安全生产的错误思想认识作斗争
,

特别是要同那些漠视工人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的官僚主义者作斗争
。

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
,

运用法律武器十分必要
。

凡由于领

导责任而造成工人死亡
,

必须追究有关领导人的刑事责任
。
坚决反对有罪不判

、

重罪轻判
、

判刑不服刑等对待法律的极不严肃的做法
。

为了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
,

还必须健全劳动保

护监督检查机构和监督检查制度
,

颁布施行
《国家劳动保护监察条例

》 。

要把专门机构的监督

检查和职工群众的监督检查结合起来
,

这将有利于保证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
,
实现安全生

产和文明生产
。


